沂源县商务局文件

沂源县财政局

源商务字〔2020〕4号 
关于印发《沂源县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
减免企业承租经营用房房租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街道办、经济开发区：
根据淄博市商务局、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减免企业承租经营用房房租工作的通知》(淄商务字〔2020] 7号)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工作,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积极减免中小微企业租户疫情期间租金。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沂源县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减免企业承租经营用房房租的实施细则》，请认真组织辖区相关企业申报。
         

           沂源县商务局      沂源县财政局

          2020年2月25日


[bookmark: _GoBack]沂源县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
减免企业承租经营用房房租的实施细则

一、房租减免财政补贴的范围
根据淄博市商务局、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减免企业承租经营用房房租工作的通知》(淄商务字〔2020] 7号)规定,此次房租减免财政补贴的对象和范围是：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含批发、零售市场)的运营方(以下简称运营方)。
二、享受补贴须具备的条件
1、运营方须为取得合法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
2、运营方须与承租的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承租方)有租赁合同,真实减免疫情期间租金并签订减免房租的正式协议或发布相关的公告等；
3、承租方对租赁关系和房租减免情况签字认可。
三、财政补贴比例
鼓励运营方全额或较大比例减免疫情期间租金,租赁双方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共谋发展。减免租金比例在50%以下的,财政不予补贴；减免租金比例在50%-75%之间的(均含本数) ,财政补贴减免额的20%;减免租金比例在75%以上的,财政补贴减免额的30%。
四、企业申请程序
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需向县商务局提出书面申请，县商务局会同县财政局初审后报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审批。提报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1、 申请表(附件1）；
2、 运营方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 运营方与承租方签订的租赁合同；
4、 经营用房房租减免协议；
5、 承租方对租赁关系和房租减免情况的书面签字认可；
6、 租赁费发票；
7、承诺书（附件2）。
五、申报时间
2020年 2月28日—3月10日
六、联系方式
县商务局商贸运行科:  郑婷婷  电话:3242750
县财政局企业处:      杨丽丽  电话:3241279



附件：1、沂源县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房租减免财政补贴申请表
2、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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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沂源县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房租减免财政补贴申请表
填报单位：                                                             单位：元                                                                
	承租单位名称
	类型
	原月房租
	月减免额
	减免期间
	总减免额
	财政补贴比例
	申请补贴金额小计
	备注

	
	
	
	
	
	
	
	
	

	
	
	
	
	
	
	
	
	

	
	
	
	
	
	
	
	
	

	
	
	
	
	
	
	
	
	

	
	
	
	
	
	
	
	
	

	
	
	
	
	
	
	
	
	


                                    


附件2
  

承诺书
县商务局、县财政局：
我单位承诺：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承诺单位（盖章）：
                               负 责 人（签名）：

2020年  月   日

